
淮滨巡特警
抓获一“油耗子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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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消息（王长江陈苛）日前，淮滨县公安局巡特警
在巡逻中，成功抓获一涉嫌盗窃柴油的犯罪嫌疑人。 淮滨
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新任大队长柴新，在带领队员巡逻
至城关镇章营路口时，突然闻到路边停靠的一辆小汽车
上有一股刺鼻的柴油味道，且车辆十分可疑。 于是，大队
长柴新立即安排队员着便衣进行蹲点守候， 下午

6

时，

当驾驶人刚出现便被民警抓获。

经审查，犯罪嫌疑人叫胡某某（男，

33

岁，曾因盗窃
罪被判刑），经对其驾驶的车辆勘查发现，该工具车已将
后排改制成一个大油箱，且车内还安装一台大马力抽油
泵。

目前，此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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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费藏家中“不翼而飞”

原是“孪生”水壶在“捣乱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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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消息（记者吴楠通讯员
孙波）

9

月
2

日， 山村的夜晚格外寂
静， 光山县南向店乡环山村村民金某
家中传出男子悲切的哭声， 哭声在寂
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 好心邻居纷
纷赶来探听究竟。

原来， 金某靠卖粮食辛辛苦苦
积攒下了

1

万元钱， 左思右想放在
哪里都感觉不安全， 最后决定将

1

万元钱捆好存放在自家一个旧水壶
里。 日日都能看到， 金某感觉很保
险。 为了保密，金某没有告诉妻子藏

钱地点。

没想到，

9

月
2

日深夜， 忙完手
中活计的金某照例查看水壶时，发
现

1

万元钱不见了。 这
1

万元钱是
留着给上大学的儿子做学费的，没
有了这

1

万元钱， 儿子的学费一点
指望都没有了。 想到这些，金某失声
痛哭起来。

一旁的邻居帮忙报了警。 接警
后的南向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金
某家中，对失窃现场认真勘查，却没
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破案线索。

在金某家二楼勘查时， 民警发现
二楼也挂着一个和失窃型号、 新旧几
乎相同的旧水壶。 现场民警立即将水
壶取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壶盖，在场
的人全都愣住了，

1

万元钱原封不动在
水壶里。

民警和金某悉心攀谈后， 终于了
解到了事情真相。 原来金某家有两个
一样的水壶，事发当日，不知情的金某
妻子把两个水壶调换了一下， 随后有
事回了娘家， 才上演了这样一出“失
窃”闹剧。

深夜鸣笛已不该 暴打邻居被判刑

一醉酒男子深夜归家长时间鸣笛，邻居不堪其扰，与之理论。 不料，其借酒撒疯，将邻居打伤。 法院审理认
为，被告人马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，致人轻伤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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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消息（吕志豪吴未未）一名
男子醉酒后深夜回家， 因忘带钥匙长
时间按喇叭，惊扰了熟睡中的邻居。 当
一老年邻居与之理论时， 其不仅不认
错，反而撒酒疯，将对方打伤。

9

月
4

日， 固始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
处被告人马某有期徒刑六个月， 缓刑
一年。

被告人马某与被害人袁某相邻居
住。

2013

年
3

月
8

日零时
10

分许，马某
在外面喝完酒后骑摩托车回家， 当其准
备开门时，发现忘记带钥匙了，便长时间
鸣喇叭示意妻子开门。 喇叭声将邻居袁
某夫妇惊醒。袁喝问“谁按喇叭”，马某接
茬儿，随后，双方发生争吵、厮打。马某将
袁某右眼打致轻伤。

案发后， 被告人马某赔偿被害人
损失，取得被害人谅解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 被告人马某故意
伤害他人身体，致人轻伤，其行为已构
成故意伤害罪。 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，

系初犯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。 被告人已
赔偿被害方损失，取得谅解，可以酌情
从轻处罚。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。

“破相”商检路成功“整容”

沿线市民出行不再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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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消息（记者张勇）由于
近年的项目建设增多， 市区

107

国
道至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商检路
“破相”， 沿线市民因出行难郁闷不
已。

记者多次接到市民投诉并实地查
看了解到，商检路全长

1500

米，位于
河区金牛山办事处辖区，

2008

年由

该办事处自筹资金修建。

近年， 由于商检路附近建设项目
增多，经常行驶超重车辆，导致路面破
损，晴天一路灰，雨天一地泥，沿线市
民遭遇出行难。 针对群众强烈反映的
问题，记者与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，引
起责任单位的重视。

近期， 金牛山办事处筹资
90

万

元，对商检路进行维修改造，对破损严
重的路段重新铺设水泥路面， 对地下
管线和下水管道进行改造。 同时，对沿
线人行道、路灯、绿化带等基础设施进
行整修和维护。

目前， 商检路维修改造工程已基
本完工， 沿线近千户市民出行难题得
到了解决。

不堪忍受无性婚姻
男子起诉离婚获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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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消息（记者张勇通讯员董王超）经过一场
甜蜜的恋爱，王力和陈玉（均化名）这对恋人终于牵手走向
婚姻的红地毯。 没想到，想象中的婚姻生活却是不堪回首，

因各种原因王力和陈玉一直没有过上真正的夫妻生活，王
力痛苦不堪。 一年后，不堪忍受的王力起诉至法院，要求与
妻子离婚。

9

月
2

日，罗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离婚纠纷
案，依法判决准予王力和陈玉离婚。

据了解， 王力和陈玉于
2011

年
9

月经人介绍相识，并
建立恋爱关系，

2012

年
10

月
1

日在罗山县民政局登记结
婚。婚后陈玉因各种原因未履行夫妻义务，双方没有过夫妻
生活，亦未生育子女。

2013

年
6

月陈玉离家外出，很少与王
力联系。 因双方仅有夫妻之名，而无夫妻之实，王力遂起诉
至法院要求与陈玉离婚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婚姻以夫妻感情为基础。夫妻生活是
婚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 因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未履行夫
妻义务，没有过夫妻生活，陈玉离家外出，很少与王力联系，

现王力要求与陈玉离婚，理由正当，依法应予支持。 故法院
依据《婚姻法》的相关规定作出上述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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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5

日下午，固始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执行局局长杨德忠带领该
院普法宣讲小组骨干、 少年审判合议庭庭长姜伟来到固始县第二初级中
学，开展辖区“开学第一堂法律课”活动，受到该校师生的热烈欢迎。

吕志豪吴未未摄


